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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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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針對控股股東的清盤呈請

最新資料

本公告由北大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25(1)(a)條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六日之公告，內容有關紐約梅隆銀行
倫敦分行（「呈請人」）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法院」）提交呈請，對香港方
正資訊有限公司（「方正資訊」）進行清盤。除非另有說明，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
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近日獲悉，呈請人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三日申請委任方正資訊的臨
時清盤人（「該申請」），法院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八日裁定呈請人關於委任方
正資訊的臨時清盤人的申請無限延期，並可自由恢復。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該申請及該呈請可能對本公司股權結構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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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會密切跟進往後發展和本事件的影響，並會適時遵從上市規則有關披
露規定。

承董事會命
北大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旋龍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旋龍先生（主席）、曾剛先生（總裁）、孫敏女
士、馬建斌先生、廖航女士及鄭福雙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仲戟先生、
劉家榮先生及賴雅明先生組成。


